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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熟理工学院教职工子女统筹医疗管理办法 

常理工[2006]109 号 

为了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规律，保证我校教职工子女的基本医疗需求，现对

我校教职工子女统筹医疗作如下规定。 

第一条  享受儿童统筹医疗的对象 

1. 国家预算内开支工资的在编男教职工的 18 周岁以下的子女。 

    2. 学校规定享受儿童统筹医疗人员。 

第二条  门诊个人交费办法与个人挂钩办法 

1. 独生子女免交统筹医疗费。 

2. 非独生子女交每人每年 20 元统筹费。 

3. 在学校卫生所就诊，药品费学校承担 80%，个人承担 20%，免收化验、注

射等其它费用。 

    4. 在校外特约医院就诊，门诊医疗费用学校承担 80%，个人承担 20%。 

    第三条  住院个人交费办法与个人挂钩办法 

    1. 住院医疗费用纳入社会医疗保险。投保《学生、幼儿意外伤害保险》，附

加《学生、幼儿意外伤害医疗保险》、附加《学生、幼儿住院医疗保险》。 

    2. 每年向保险公司交纳 60 元/人；学校承担 40 元，个人承担 20 元。 

3. 其他人员可代为办理社会医疗保险。 

4. 需提供保险凭证、保险事故证明及确认事故性质、原因、伤害程度等有

关的证明和资料，向保险公司理赔。 

第四条  关于药品报销范围、特殊病种、特殊医疗，特殊检查管理办法参照

《常熟市职工社会医疗保险规定》执行。 

  第五条  我校特约医院为市第一、第二人民医院及新区医院。确因特约医院

诊治条件所限需转外地医诊，必须有特约医院出具正式转院手续。 

  第六条  因寒暑假探亲等原因离开本市期间，发生疾病时，可在就近的医院就

诊。在同一地区同一医院就诊，回校后凭病历及危重急医疗证明，审核后按规定报

销。 

1. 本校教职工子女统筹医疗报销须凭指定医院处方及发票（或有用药资料

的病历、配药明细单），药量控制：急性病三～五天、慢性病七～十天。每张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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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一般限额 100 元。 

    2. 所用药物须符合常熟市职工医保药品报销范围。校外购药必须在指定药

房“柳仁仁药房”购买，发票上应写清药名，限额 100 元。 

    3. 报销及保险公司理赔时间：每周四下午 1：30～4：15（特殊情况除外）。 

第七条  统筹医疗费，不准冒名顶替，不准弄虚作假，换取自费药品和物品，

一经查出处以 5-20 倍的罚款，直至取消统筹资格。 

第八条  若年内发生政策性变化，次年再进行相应的调整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校卫生所负责解释。 

 


